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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的更正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了包括金华市康富得皮具有限公司在内18户债权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因部分内容有误，现予以

更正。

原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有与本次更正内容不一致的地方，以本次更正的内容为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他
内容不变。

特此更正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6日

更正前：

序号

5

借款人名称

浙江澳美假发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截至2021年2月28日）

727,063.18

债权利息（截至2021年2月28日）

4,590,403.57

担保人

浙江名扬进出口有限公司、名扬有限公司、浙江义乌佛兰克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保利玩具有限公司、义乌市万鑫玩具有限公司、胡玉韬、刘万枚、范石坤、隆春兰、王旭、王旭建、王庆

更正后：

序号

5

借款人名称

浙江澳美假发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截至2021年2月28日）

727,063.18

债权利息（截至2021年2月28日）

4,590,403.57

担保人

浙江名扬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名扬有限公司、浙江义乌佛兰克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保利玩具有限公司、义乌市万鑫玩具有限公司、胡玉韬、刘万枚、范石坤、隆春兰、王旭、王旭建、王庆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HSB-

NB2021-1号)，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1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857860951、0574-27669201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21年8月6日

序号

1

2

3

4

债权资产

慈溪利得环保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奉化市东方建材物资有限公司

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

宁波宏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40000000

20000000

78558540.3

36000000

未偿利息

43842749.14

24624110.66

98046.35

32512570.81

担保人

慈溪市绿苑蜂业有限公司、宁波塞福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章映平、郑旦祥

严成国

王伟、俞中江

陈国华、陈晓英

抵押（质押）物

慈溪市绿苑蜂业有限公司位于慈溪市崇寿镇傅福村房产，建筑面积13558.49㎡，土地面积21083㎡
宁波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丰泽古都小区的6415.2平方米住宅用地

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玉古路188号201室、天目山路159-2号等的商业用房

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8906.8平方米住宅用地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慈溪利得环保电器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
作日。

联系人：【汤旭东】
联系电话：【13606788617】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2396912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6日

序号

1

2

3

4

债权资产

慈溪利得环保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奉化市东方建材物资有限公司

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

宁波宏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40000000

20000000

78558540.3

36000000

未偿利息

43842749.14

24624110.66

98046.35

32512570.81

担保人

慈溪市绿苑蜂业有限公司、宁波塞福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章映平、郑旦祥

严成国

王伟、俞中江

陈国华、陈晓英

抵押（质押）物

慈溪市绿苑蜂业有限公司位于慈溪市崇寿镇傅福村房产，建筑面积13558.49㎡，土地面积21083㎡
宁波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丰泽古都小区的6415.2平方米住宅用地

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玉古路188号201室、天目山路159-2号等的商业用房

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8906.8平方米住宅用地

舟山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催款函
国商投控股有限公司：自2017年起，我公司陆续与你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

购销合同，约定由我公司分批次向你司购买包括精对苯二甲酸等在内的诸多商
品货物，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我公司购买货物的名称、数量、价格以及双方权
利义务等内容，期间双方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我公司向你司支付了一系列合同的货款。然而你司仅
交付了部分货物，却占用我公司大额货款至今，且期间一直未能足额供货，你司
理应将我公司超付的货款全部返还给我公司。

2018年8月23日，我公司曾向你司发送了对账函，其中就你司应退还给我

公司的货款余额与你司进行对账，对账函中载明截至2018年7月31日，你司尚
欠我公司货款余额256,815,749.83元人民币。2018年8月28日，你司在收到该
对账函后，对上述应退还的全部货款余额进行了核实与确认。

之后我公司与你司合作至 2018 年 9 月时，你司已累计欠我公司货款共计
257,734,294.04元。截至今日，你公司一直未能向我公司退还所欠货款，期间虽
经我公司多次催告，但均无果。

你司的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并给我公司造成
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为了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本公司现正式函告你司：

望你司在收到本催告函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公司支付全部的欠付货款共计257,
734,294.04元，另外，因你司占用我司货款至今，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我司支付利息。若你司不予理会继续拖延支付，我公司
将依法授权律师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我公司的利益，追究你司的违约责任，届时，你
司将不仅要支付全部的货款以及相应的利息，还需承担由此产生的包括诉讼
费、保全费、律师费、违约金、赔偿金等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全部费用。

特此函告。 舟山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8月6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拥有对诸暨联科智慧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暨联科）、昆明市国福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福地产）债权，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整体处置，现予

以公告。
一、债权资产情况 截至2021年7月20日，债权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拟处置债权标的为上述债权，基准日至转让日之间的重组宽限补偿
金、违约金等一并处置；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清偿的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等，
按还款协议、担保合同的有关约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交易对象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要求

买受人信誉良好，转让价款且资金来源合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但下列人员不得受让该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三、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871-65700399

邓女士，联系电话：0871—65704677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人：袁先生，联系电话：0871—65700937；聂

先生：0871—65700016
特别说明：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

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2021年8月6日

序号

1

债务人

诸暨联科智慧城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市国福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本金

18,555.40

重组宽限补偿金

9,358.47

违约金

4,055.00

整体债权合计金额

31,968.86

担保措施

（1）福建鑫荣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云南祐景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3）蔡娇梅及其配偶李松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4）诸暨联科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城南商贸区城新村2号地块900套商业在建工程（合计61282.49㎡）提供抵押担保。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东阳市同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年07月1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东阳市同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所合
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东阳市金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阳市同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
务。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借
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 年7 月16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含罚
息、复利)余额(上述本金、利息数据为我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等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如有)及
其它应付款(如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东阳市同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579-86773137
联系人：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758951767

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阳市同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1年8月6日

借款人

范仕明

张旭芳

王永森

王苗凤

王金芳、王向梁

张钢明

张国英、葛晓晓

法院判决案号

(2018)浙0783民初4069号

(2018)浙0783民初4073号

(2018)浙0783民初4085号

(2018)浙0783民初4081号

(2018)浙0783民初4060号

(2018)浙0783民初404号

(2018)浙0783民初398号

本金（截至2021年7月16日）

100万元

100万元

93.7047万元

50万元

100万元

99.1848万元

86.2888万元

欠息（截至2021年7月16日）

1244550.66元

1244550.66元

1242410.26元

622275.34元

1244550.66元

916250.72元

834461.47元

担保人

张旭芳、张钢明、韦莉莉

范仕明、张钢明、韦莉莉

王苗凤、张钢明、韦莉莉

王永森、张钢明、韦莉莉

张钢明、韦莉莉

韦莉莉、东阳市振宇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张钢明、韦莉莉、东阳市振宇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抵押物

浙江新红染针织有限公司

（1）土地证：东阳市国用（2013）第3-117号；（2）

房产证：东房权证白云字第194727号；

本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6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9 月 7 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岱渔15294”船；船舶类型：
笼壶作业渔船；船籍港：岱山；总长：48米；船长：41.4米；型
宽：7.2米；型深：3.6米；总吨位：293；净吨：87；核定航区：
近海航区；建造完工日期：2003 年 08月 01日；该船目前停
泊在浙江省舟山市高亭牛轭岛江南村新渔港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

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

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357（张）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8月6日

拍卖公告

浙 江 泰 辉 律 师 事 务 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300006831412824，原组织形式为“个人所”现拟转换组

织形式，变更后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变更之
前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均由变更之后的普通合伙律师事
务所享有和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泰辉律师事务所

2021年8月6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废旧化工设备机器等）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
托，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拟举行专场拍卖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中嘉华宸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的
融资租赁废旧设备机器等一批（拍卖清单供参考）。整体
拍卖起拍价950万元。

二、拍卖方式：增价拍卖并设有保留价。
三、拍卖展示：即日起接受电话咨询。2021年8月11

日至2021年8月12日工作时间，在平湖市独山港镇白沙
路333号“中嘉华宸”厂区现场进行拍卖展示。根据疫情
防控及化工厂区安全管控需要，凡参加展示看样者，均须
电话预约登记，根据统一安排，履行必要的登记、核查手续
后集中进行看样。看样者须服从统一指挥，确保安全。

四、报名手续：1、2021年8月11、12日工作时间及13日
上午工作时间（截至12时整）在杭州体育场路229号粮油大
厦916室接受报名；2、竞买保证金100万元，以到账为准（未

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后3日内无息退还）；3、符合资格条
件的报名者须持有效身份证件材料及交保证金凭证，经审核
后签署报名手续及拍卖会文件，才取得竞买人资格。

五、报名资格条件：1、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相应支
付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已根据拍卖展示统一
安排，登记后全程参加展示看样才可报名参拍（未进行展
示看样者，不得交纳竞买保证金）；2、以下人员不得报名参
拍：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六：拍卖时间：2021年8月13日下午2时
七：拍卖地点：杭州体育场路261号君亭酒店会议室
联系方式：吴先生13305715097 张先生13357192831

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8月6日

资产拍卖公告


